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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來函說明有關該校雙語部

教師係依「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雙語部教師聘

任要點」聘任，其教學需符合該要點之規定，應具有以英

語教授該專業科目之教學能力。本次該校雙語部國中音樂

科教師將申請參加介聘，請轉知所屬教師如欲申請至該校

服務，宜審慎評估選填志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104年4月15日南實人字第

1040003038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(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、國立臺南啟智學校

、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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